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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８８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权益授予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７

，

６５０

，

９００

股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向

２１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７

，

６５０

，

９００

股，授予价格为

４．１５

元

／

股。股票来源是通过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票

４３７

，

５００

股

及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回购账户中剩余的

７

，

２１３

，

４００

股股票，

合计

７

，

６５０

，

９００

股股票。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例

李静 高管

１

，

０９２

，

９００ １４．２８％ ０．０１％

高管小计

１

，

０９２

，

９００ １４．２８％ ０．０１％

其他激励对象

６

，

５５８

，

０００ ８５．７２％ ０．０７％

总计

７

，

６５０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８％

注：

１

、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均累计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２

、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解锁期 解锁安排

解锁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

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授予股份事宜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

验字（

２０１８

）第

３５１ＺＡ００２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止，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

２１

人）缴纳

的变更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３１

，

７５１

，

２３５．００

元，变更后占股本的

０．０８％

。 本次股权激

励后，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与变更前一致。 激励对象实际缴纳股权认购款人民币

３１

，

７５１

，

２３５．００

元。 其中：

３１

，

７５１

，

２３５．００

元，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止缴存在公司账户内。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持股

比例也未发生变动。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说明本次权益授予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无限售流通股

７

，

９７５

，

９４２

，

２１６ －７

，

６５０

，

９００ ７

，

９６８

，

２９１

，

３１６

有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９４

，

５１９

，

８９２ ７

，

６５０

，

９００ １

，

６０２

，

１７０

，

７９２

合计

９

，

５７０

，

４６２

，

１０８ ０ ９

，

５７０

，

４６２

，

１０８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激励成本各年度摊销明细表

单位：元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费用金额

２

，

４１１

，

９４６．２３ １２

，

９８７

，

４０２．７５ ５

，

００９

，

４２６．７８ １

，

８５５

，

３４３．２５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列支。 本次股权激励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验资报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８９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有关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上述资金中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已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证券简称：鹏起科技 鹏起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２０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讼，公司房产、银行账户被查封

＼

冻结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公司尚未收到应诉通知书，案件尚未开庭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

２０

，

１９８

，

９５３．８６

元

●

本次诉讼相关情况已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０８

）、《关于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查封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１４

）。

●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公司无法准确判断

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被告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名称“鹏起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起科技”）与原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张江支行”）签订了《上海农商银行借款合

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被告鹏起科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整；借款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借款用途为归还他行借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止（具体以借款凭证所

载的日期为准）。

同日，公司与农商行张江支行签订了《上海农商银行抵押合同》，约定公司以所持

有的坐落于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３９

号

１８０１－１８２８

室房产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

向农商行张江支行提供抵押担保， 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以及

张朋起先生、宋雪云女士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贷款到期，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归还全部贷款本息，故农

商行张江支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８－１０８

）。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９０１０

号）、财产保全告知书（［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９０１０

号），具

体情况如下：

１

、根据《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９０１０

号）知：关于农商行张江支行诉

鹏起科技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等规定，裁定“冻结被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张朋起、宋雪云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２０１９８９５３．８６

元或查封、扣押

其相应价值财产。 ”

２

、根据《财产保全告知书》（［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９０１０

号）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关于农商行张江支行诉鹏起科技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采取保全措施，财产保全结果如下：

（

１

）房产查封情况

序号 被保全人 房产证号 房产坐落 查封日期

１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沪 （

２０１７

） 杨字不动产权第

０１１８０３

号

上海市杨浦区囯权路

３９

号

１８０１－１８２８

室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２

）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序号 被保全人 开户行 账号 保全期限

１

鹏起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基本

户）

１００１＊＊＊＊＊＊＊＊＊＊＊

＊２３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

建设银行上海第五支行 （一般

户）

３１００＊＊＊＊＊＊＊＊＊＊＊

＊＊９７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３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一般户）

６＊＊＊＊＊３９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４

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一般户）

３３６１＊＊＊＊＊＊＊＊＊＊＊

＊５２１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５

洛阳鹏起实业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基本户）

２４８＊＊＊＊＊＊９０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６

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一般户）

２３６＊＊＊＊＊＊＊＊＊＊＊＊

７６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７

民生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一般

户）

６＊＊＊＊＊１８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三、本次涉讼相关事项决策及信息披露情况

本次诉讼所提及的《借款合同》、《上海农商银行抵押合同》事项已经公司临时董事

会审议通过，涉及交易金额未达到应当披露标准。

公司涉讼相关情况已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０８

）、《关于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查封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１４

）。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关于本次诉讼目前尚未收到应诉通知书，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高度重视本案，积极准备应诉，将根据本案进展

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报备文件：

１

、《民事裁定书》

２

、《财产保全告知书》

2018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三

(上接 B46版)

信用债，是指不以公司任何资产作为担保的债券，属于无担保债券；其收益率

等于基准收益率加信用利差收益。而信用利差收益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该信用

债对应信用水平的市场平均信用利差曲线走势；二是该信用债本身的信用变化。

本基金将综合考量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信用债市场容量、结构、流动性等变化

趋势，合理预期市场平均信用利差曲线走势；并结合个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前

景、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等因素，评估单个信用债本身的信用变化；进而

博取信用利差收益。

（

5

）债券选择策略

本基金将贯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研究流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指分析

宏观基本面和资金技术面的因素，包括经济周期、物价走势、货币政策、资金供求、

投资者结构等，形成对债券收益率曲线和市场趋势的判断。 自下而上的研究是指

利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和信用定价模型，精选个券。最后将两套研究结果相匹配，形

成具体的投资策略。

（

6

）可转债投资

可转债兼具债性和股性。 当正股股价下跌时，可转债价格受到债券价值的支

撑，具有较好的防御性；当正股股价上涨时，可转债内含的期权使其可以分享股价

上涨带来的收益，表现其股性的一面。

（

7

）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中小企业私募债具有票息收益高、信用风险高、流动性差、规模小等特点。 短

期内，中小企业私募债对本基金的贡献有限，但本基金将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进行择优投资。 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发行主体多为非上市民营企业，个体异

质性强、 信息少且透明度低， 因此在投资研究方面主要采用逐案分析的方法

（

Case-by-case

），通过尽职调查进行独立评估，信用分析以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

回收率（

Recovery rate

）等指标为重点。 此外，针对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基金管

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制定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制度和信用风险、流动

性风险处置预案，并经董事会批准，以防范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

（

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市

场交易机会捕捉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

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

长期稳定收益。

个券选择方面，本基金将首先根据保本周期尽可能地投资于剩余期限匹配的

固定收益工具并持有到期，以最大限度控制组合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实现本

金保障；其次，本基金还将通过利率趋势分析、投资人偏好分析、收益率曲线形态

分析、信用分析和流动性分析等，筛选出流动性良好、到期收益率有优势且信用风

险较低的券种。

3

、风险资产投资策略

（

1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与严谨规

范的选股方法相结合，综合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进行行业配

置和个股选择；在对宏观经济运行、行业景气变化以及上市公司成长潜力进行定

量评估、定性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优选重点行业中基本面状况健康、具有估

值优势、成长性良好、定价相对合理的股票进行投资，以谋求超额收益。

（

2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在采用权证定价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

基础上，充分考量可投权证品种的收益率、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通过资产配

置、品种与类属选择，力求规避投资风险、追求稳定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四）投资限制

1

、组合限制

基金的投资组合应遵循以下限制：

（

1

）本基金投资的股票等风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40%

，债券、货币

市场工具等稳健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60%

；

（

2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

3

）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

（

4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

的

10％

；

（

5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

（

6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 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10％

；

（

7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

0.5％

；

（

8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的

10％

；

（

9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

（

10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

(

指同一信用级别

)

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

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10％

；

（

11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

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10％

；

（

12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BBB

以上

(

含

BBB)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

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

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13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

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14

）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的

40%

；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1

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

15

）本基金持有的单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

（

16

）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00%

；

（

17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开放式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通

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

15%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投资组

合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通股票， 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

30%

；

（

18

）本基金持有的单只流通受限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流通受限证券，其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5%

。 基

金管理人应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律风

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

19

） 本基金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限资产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的

15%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

因素致使基金不符合本款所规定比例限制的，本基金管理人不得主动新增流动性

受限资产的投资；

（

20

） 本基金与私募类证券资管产品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主体为交易对

手开展逆回购交易的，可接受质押品的资质要求应当与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保持一致；

（

21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

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

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但须提前公告，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除第（

2

）、（

12

）、（

19

）、（

20

）条以外，因证券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合并、基金规

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10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

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

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在上述期间内，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

同的约定。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2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1

）承销证券；

（

2

）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3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4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5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

6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7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与其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

券，或者从事其他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符合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遵循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防范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内部审批机制和评估机制，

按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执行。 相关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基金托管人的同意，并按法

律法规予以披露。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

不再受相关限制。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1

、衡量基金整体业绩的比较基准

本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上述“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的三年期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基金存续期内，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随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水平的调整而调整。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

比较基准推出，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

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基金的比较基准或其

权重构成。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后及时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

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十三、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89,857,508.25 3.36

其中：股票

89,857,508.25 3.36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531,491,660.00 94.77

其中：债券

2,531,491,660.00 94.7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13,211,819.62 0.49

8

其他资产

36,653,167.69 1.37

9

合计

2,671,214,155.56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5,556,275.00 0.29

C

制造业

50,127,037.25 2.5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17,962,100.00 0.93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3,649,448.00 0.19

J

金融业

3,038,868.00 0.16

K

房地产业

9,523,780.00 0.49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89,857,508.25 4.64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港股通投资股票

,

无相关投资政策。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1 601607

上海医药

876,200 17,962,100.00 0.93

2 000639

西王食品

1,517,555 12,792,988.65 0.66

3 002422

科伦药业

357,500 9,534,525.00 0.49

4 600525

长园集团

986,489 7,418,397.28 0.38

5 002396

星网锐捷

385,000 6,829,900.00 0.35

6 601088

中国神华

272,500 5,556,275.00 0.29

7 600535

天 士 力

235,582 5,390,116.16 0.28

8 002430

杭氧股份

413,600 5,066,600.00 0.26

9 600466

蓝光发展

918,400 4,674,656.00 0.24

10 300166

东方国信

293,600 3,649,448.00 0.19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14,940,000.00 11.0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65,315,000.00 8.53

4

企业债券

331,242,660.00 17.0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700,682,400.00 36.16

6

中期票据

922,506,100.00 47.61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362,120,500.00 18.69

9

其他

- -

10

合计

2,531,491,660.00 130.64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111809224

18

浦 发 银

行

CD224

1,400,000 135,016,000.00 6.97

2 018005

国开

1701 1,050,000 105,630,000.00 5.45

3 041800005

18

皖 投 集

CP001

1,000,000 101,210,000.00 5.22

4 101800842

18

华 侨 城

MTN002

1,000,000 99,600,000.00 5.14

5 111808222

18

中 信 银

行

CD222

1,000,000 97,390,000.00 5.03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

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股指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国债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量 （买

/

卖）

合 约 市 值

（元）

公允价值变

动（元）

风险指标说明

公允价值变动总额合计（元）

0.00

国债期货投资本期收益（元）

0.00

国债期货投资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元）

0.00

注：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无相关投资评价。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如是，还应对相关证

券的投资决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基金持有的“

18

浦发银行

CD224

”的发行主体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 （银监罚决字〔

2018

〕

4

号），因“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对其罚款

5845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10.927

万元， 罚没合计

5855.927

万元；

2018

年

7

月

26

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出具

的行政处罚（银反洗罚决字〔

2018

〕

3

号），因“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

疑交易报告、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对其合计处以

170

万元罚款。

信评团队负责对证券进行信用分析和筛选入池。 基金经理通过对宏观经济、

货币市场资金面和基金的持仓情况进行分析，决定证券投资的期限、品种和数量，

在符合规定的证券池内选择合适的证券进行投资。

(2)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如是，

还应对相关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

的股票。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66,331.8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6,486,144.79

5

应收申购款

691.0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6,653,167.69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股票。

(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6.4.29-2016.12.31 0.35% 0.04% 1.86% 0.01% -1.51% 0.03%

2017.1.1-2017.12.31 2.65% 0.12% 2.70% 0.01% -0.05% 0.11%

2018.1.1-2018.6.30 -2.01% 0.19% 1.30% 0.01% -3.31% 0.18%

2018.1.1-2018.9.30 -1.25% 0.17% 1.97% 0.01% -3.22% 0.16%

2016.4.29-2018.9.30 1.72% 0.12% 6.67% 0.01% -4.95% 0.11%

2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生效。

十五、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

、基金财产的银行汇划费用；

8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9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保本周期内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2%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H＝E×1.2%÷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

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次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

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在保本周期内，本基金的保证费用或风险买断费用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收

入中列支。

2

、保本周期内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

算方法如下：

H＝E×0.2%÷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

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次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

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

、本基金在到期操作期间（除保本周期到期日）和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免收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4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默

认选择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中银证券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

的年费率计

提，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同上。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

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

基金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

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

管理人必须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指定媒介上刊

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

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

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

1

）保本周期内的申购费用

保本周期内，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通

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化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

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

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

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

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

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500

元。

其他投资人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在保本周期内如果

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单笔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

1.3%

100

万

≤M＜300

万

0.8%

300

万

≤M＜500

万

0.4%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

2

）过渡期内的申购费用

保本周期到期后，若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九章），本

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并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前安排过渡期进行申购。 过渡期

申购费率及收费方式在届时的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

3

）转型为“中银证券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的申购费用

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将转型为“中银证券价

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后的申购费率及收费方式以届时公

告为准。

2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1

）保本周期和到期操作期间内的赎回费用

保本周期和到期操作期间内，本基金赎回费率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的增加而

递减，持有期从投资人获得基金份额开始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N

） 赎回费率

N＜1.5

年

1.5%

1.5

年

≤N＜3

年

1.0%

N≥3

年

0

其中，

1

年为

365

天，

1.5

年为

547

天，以此类推。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

持有期长于

30

日但少于

3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额的

75%

计入

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3

个月但少于

6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

于总额的

50%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6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

不低于总额的

25%

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

必要的手续费。

鉴于《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规定“基金管理人

应当强化对投资者短期投资行为的管理，对除货币市场基金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以外的开放式基金，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

1.5%

的赎

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将本基金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不含）对应的赎回费率调整为

1.5%

，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转换业务涉及的

本基金赎回费相关规则按上述规则进行调整。

赎回费调整事宜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生效，对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

15

：

00

之前的赎回申请，适用调整前的赎回费规则；对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

15

：

00

之后

的赎回申请，适用调整后的赎回费规则。

（

2

）转型为“中银证券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的赎回费用

保本周期到期后，若本基金转型为“中银证券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转型后的赎回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3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率

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

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

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

购费率、基金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本

基金的原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

、一、“重要提示”中更新了管理人名称、招募说明书内容截止日期及有关财

务数据截止日期。

2

、“三、基金管理人” 一章进行了更新。

3

、“三、基金托管人” 一章进行了更新。

4

、“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销售机构信息。

5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更新了申购和赎回场所、基金转换有关信

息。

6

、“十一、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7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

8

、“十九、风险揭示”中补充了流动性规定有关内容。

9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对本报告期内的应披露事项予以更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６６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４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传

签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５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６６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５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

公司总裁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伟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聘任人员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合

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附件：李伟先生简历

李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建设银行

招远支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担任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兼项目办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担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办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担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担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 临

２０１８－１０９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不超过

２００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事

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相关公告。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７

】

ＳＣＰ３００

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

册。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２００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

知书落款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７

】

ＳＣＰ３００

号）文件，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８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

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１８

金隅

ＳＣＰ００６

代码

０１１８０２４３３

期限

１９７

天

起息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兑付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发行利率

票面利率

３．５９％

（发行日

６Ｍ

的

ＳＨＩＢＯＲ－０．１４％

）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１６

合规申购金额

４４．３

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４．２０％

最低申购价位

３．４５％

有效申购家数

９

有效申购金额

２３．５

亿元

薄记管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